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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刑事訴訟法》
一、甲有古董花瓶一只，因長期在國外而委託友人乙保管。某日乙之友人丙至乙家參觀，丙竟試圖

竊取該花瓶卻未能得手，乙一氣之下委託律師，具狀向檢察官提起刑事告訴。檢察官偵查後認

為丙罪證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，請問乙得否提起再議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
本題看似在考再議，其實考的是「告訴權人」之概念，屬於基本傳統觀念題，算是平易近人的題

目。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》第四回，錢律師編撰，頁7。 

答： 

(一)依刑事訴訟法（下稱本法）第256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，得於七日內以

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，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。

(二)本題中，乙究否得提起再議，端視乙是否為前揭條文中之「告訴人」。而前揭條文中「告訴人」，依實務

見解，係依法得提起告訴之人並合法提起告訴。而得提起告訴之人，係分別規定於本法第232條至第235

條。依本題情形，乙應係以本法第232條之規定，亦即以被害人身份提起告訴。依題目所示，乙僅係受託保

管古董花瓶，非花瓶之所有權人，是否屬於本法第232條規定之被害人，似非無疑。

(三)然我國實務見解亦贊同學說上多數看法，認為竊盜罪之保護客體為物之現實持有狀態，即對物之支配關

係，從而自可認為現實對古董花瓶有支配關係之乙屬於本法第232條規定之被害人，從而乙所提出之告訴自

屬適法，基此乙自得對於檢察官所為之不起訴處分提起之再議。

二、甲持槍於某日下午四點搶銀行，被乙、丙警員當場制服，乙、丙並當場拘捕甲，乙於踐行刑事

訴訟法第95條之告知義務後，問甲有無共犯，甲告知乙：「某黑道大哥丁為共謀共同正犯，當

天下午五點即將偷渡出境」，乙、丙未透過檢察官向法院聲請任何令狀，馬上前往丁家，於下

午四點四十五分敲門無人應門後，乙、丙聽到其中有人急促行動的聲音，乙、丙隨即強行破門

而入，正好看到要離家的丁，乙隨即抓住丁，並移送至警察局。請問丁被拘捕之過程是否合

法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
本題算是相當簡單的題目，所涉及的都是基本的重要條文，只要能正確引用條文並將題示事實加

以涵攝即可輕鬆作答。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》第三回，錢律師編撰，頁73、78。 

答： 

(一)依刑事訴訟法（下稱本法）第88條第2項規定：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，為現行犯。甲於某日下

午四點持槍搶銀行，被警員乙、丙制服，即甲於犯罪實施中即時被發覺，屬於現行犯。

(二)按「檢察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偵查犯罪，有左列情形之一而情況急迫者，得逕行拘提之：一、因現

行犯之供述，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。」及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

察官或司法警察，雖無搜索票，得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：一、因逮捕被告、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、

羈押，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。」本法第88條之1第1項第1款及第131條第1項第1款分別

定有明文。

(三)經查：本題中經由現行犯甲之供述，足認丁之共犯嫌疑重大，且丁將於一小時後偷渡出境，洵屬情況急

迫，乙丙自可依上揭本法第88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逕行拘提之，而前往丁家敲門後無人應門但聽到有人急

促移動，業已符合本法第131條第1項第1款因執行拘提，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，故乙、

丙破門而入而拘提丁自屬合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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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甲名為「張三」，並犯殺人罪，卻強迫名為「李四」之乙以「張三」為名向檢察官自首，檢察

官乃對「乙」以「張三」之名提起殺人罪之公訴。第一審法院諭知有罪判決，乙上訴二審後，

二審法院於事實調查中，發現乙實為「李四」，並非本案之「張三」，且乙並非本案犯罪之

人，而檢察官恰於此時因另案逮捕名為「張三」的甲，甲並羈押於看守所中。請問二審法院針

對乙之上訴應為如何之處理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對於「頂替」應如何處理，屬於每隔幾年就會出現的萬年考古題，同學應該都

能輕鬆掌握。 

考點命中 1.《高點‧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》第五回，錢律師編撰，頁44。 
2.《高點‧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》第四回，錢律師編撰，頁86、87。 

 

答： 

(一)按「丁、戊冒名甲、乙頂替到案。如係出於使甲、乙隱避之意思。應依刑法第一七四條第二項處斷。與同

法第一四二條第二項成立要件不符。丁、戊犯罪未經起訴。不能由第二審逕行判決。應移送偵查機開案辦

理。甲、乙部分。可由第二審將原判決撤銷另為判決。」司法院著有院字第569號解釋可供參考。 

(二)本題中，依上揭院字第569號解釋意旨，甲並非被檢察官起訴之人，不能由二審法院逕行判決，應移送偵查

機關開案辦理；至於乙雖非本案犯罪之人，但檢察官已對乙提起殺人罪之公訴，乙即刑事訴訟法第266條中

檢察官所指之被告，故乙遭一審有罪判決，自屬合法之上訴權人，從而，依上揭院字第569號解釋意旨，第

二審法院對於乙之上訴，應將原判決撤銷另為無罪判決。 

 

四、甲向某演唱會舉辦處丟擲強力炸彈一顆，發生爆炸後，檢察官蒐證發現乙、丙屍體，2個月後以

甲一行為犯兩個殺人罪為由提起公訴，並經歷審後，判決12年有期徒刑確定。未料2年後，原案

發處販售給建商開發，在挖掘土方時，發現丁屍體一具，由於丁身上有刀傷，該刀傷處經鑑識

人員又發現微量甲之DNA跡證，檢察官乃以甲另案殺丁為由另行提起公訴，第一審法院採納起訴

書之見解，判甲犯殺人既遂罪，甲上訴至二審法院後，法院認為丁之刀傷並非致命死因，丁實

係甲於2年前丟擲炸彈時致死。請問二審法院應為如何之裁判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 本題爭點在去年的司法考試就曾出現過，相信平時經常演練考古題的同學，對於本題應該相當得

心應手。 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》第二回，錢律師編撰，頁7。 

 

答： 

(一)依最高法院49台非字20號判例意旨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，應為免訴之判決，此項原則關於實質上一罪或

裁判上一罪，均有其適用。連續犯係裁判上之一罪，其一部分犯罪事實曾經判決確定者，其效力當然及於

全部，故檢察官復將其他部分重行起訴，亦應諭知免訴之判決。 

(二)本題中，二審法院認定丁係甲於2年前丟炸彈時致死，換言之，甲係一行為犯殺乙、丙、丁三個殺人罪，而

甲係一行為犯殺乙、丙兩個殺人罪前已經有罪判決確定，從而依上揭最高法院49台非字20號判例意旨，二

審法院應撤銷原判決，改諭知免訴判決。 

 




